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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基金概況 

一、設立宗旨 

憲法第 18 條規定，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故政府應辦

理各項公職考試，以維護人民基本考試權，惟為避免公共資源

浪費，並促進國民財政負擔公平，所需試務經費，應依公務人

員考試法、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等規定，由應考人繳交

報名費等收入予以挹注。98 年度以前本部所辦理之各項國家考

試係以收支併列方式編列於本部年度單位預算，99 年度為期發

展國家考選業務、因應應考人數變動、提升試務品質、考試信

度與效度，以保障應考人權益，並達成政府掄才之施政目標，

依據預算法、公務人員考試法第十二條及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法第六條規定，設置考選業務基金（以下簡稱本基金）。 

二、國家考試試務工作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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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金歸類及屬性 

本基金係依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凡經付出仍可

收回，而非用於營業之作業基金，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貳、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 

一、前（102）年度決算結果： 

（一）業務收入：決算數 6 億 7,245 萬 4 千元，預算案數 7 億

9,644 萬 6 千元，較預算案數減少 1 億 2,399 萬 2 千元，約

15.56%，主要係考試報名人數減少，致報名費收入較預期

減少。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決算數 7 億 3,563 萬 8 千元，預算案數 7

億 8,894 萬 5 千元，較預算案數減少 5,330 萬 7 千元，約

6.75%，主要係考試報名人數減少，致相關試務費用較預期

減少。 

（三）業務外收入：決算數 523 萬 6 千元，預算案數 310 萬元，

較預算案數增加 213 萬 6 千元，約 68.90%，主要係提升財

務運用效益，將部分現金辦理定期存款之利息收入、以前

年度各項考試報名費溢繳、誤繳等待處理款及以前年度考

試臨時人員應付薪工預估溢列數等，予以結轉解繳基金之

雜項收入。 

（四）業務外費用：決算數 9 萬 1 千元，主要係支付上年度應考

人退費等相關試務費用。 

（五）本期短絀：決算短絀數 5,803 萬 9 千元，預算案賸餘數

1,060 萬 1 千元，較預算案數減少 6,864 萬元，約

647.48%，主要係考試報名人數較預期減少，報名費收入減

少幅度大於試務成本減少，致產生本期短絀。 

（六）固定資產之建設改良擴充：年度可用預算數 1,533 萬 1 千

元，全數為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決算數 1,400 萬 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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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機械及設備 1,322 萬 2 千元、交通及運輸設備 36 萬

4 千元及什項設備 41 萬 8 千元）。 

二、上（103）年度預算截至 6 月 30 日止執行情形：  

（一）業務收入：年度預算數 7 億 1,334 萬 2 千元，截至 103 年 6

月底止預算分配數 2 億 7,519 萬 2 千元，實際執行數 1 億

8,141 萬 9 千元，執行率 65.92﹪，主要係公務人員初等考

試、導遊領隊考試、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及鐵路人員考

試等報名人數較預期減少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年度預算數 7 億 1,418 萬 2 千元，截至

103 年 6 月底止預算分配數 2 億 3,085 萬 9 千元，實際執行

數 2 億 0,345 萬 4 千元，執行率 88.12﹪，主要係考試報名

人數減少致試務費用相對減少。 

（三）業務外收入：年度預算數 300 萬元，截至 103 年 6 月底止

預算分配數 157 萬 5 千元，實際執行數 536 萬 2 千元，執

行率 340.44﹪，主要係提升財務運用效益，將部分現金辦

理定期存款之利息收入、以前年度各項考試報名費溢繳、

誤繳等待處理款及以前年度考試臨時人員應付薪工預估溢

列數等，予以結轉解繳基金之雜項收入。 

（四）業務外費用：截至 103 年 6 月底止實際執行數 1 萬 6 千

元，主要係支付上年度應考人退費等相關試務費用。 

（五）本期賸餘：年度預算數 216 萬元，截至 103 年 6 月底止預

算分配數 4,590 萬 8 千元，實際短絀 1,669 萬元，執行率

減少 136.35﹪，主要係報名人數較預計減少，報名費收入

減少幅度大於試務成本減少，致本期賸餘較預算數減少。 

（六）固定資產之建設改良擴充：年度可用預算數 1,351 萬 2 千

元，截至 103 年 6 月底止預算分配數 669 萬 1 千元，實際

執行數 754 萬 6 千元，執行率 112.77﹪，主要係配合業務

所需提前辦理電腦化測驗設備及題庫系統之伺服器之汰換

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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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業務計畫 

一、營運計畫： 

本基金主要業務，係辦理國家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等各項考試業務，本年度試務成本共需 7億 0,814 萬

8千元，預計辦理之考試業務如下：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一級暨二級考試 

（二）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三）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四）公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五）關務人員升官等考試 

（六）交通事業公路人員升資考試 

（七）交通事業港務人員升資考試 

（八）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人員考試 

（九）國軍上校以上軍官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十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十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般警察人員考試 

（十三）特種考試交通事業鐵路人員考試 

（十四）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十五）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官考試 

（十六）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 

（十七）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十八）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國家安全局國家安全情報人員考試 

（十九）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海岸巡防人員考試 

（二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移民行政人員考試 

（二十一）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外交領事人員及外交行政人員考試 

（二十二）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民航人員考試 

（二十三）公務人員特種考試稅務人員考試 

（二十四）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考試 

（二十五）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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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牙醫師藥師考試分階段

考試、藥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助產師、物

理治療師、職能治療師、呼吸治療師、獸醫師考試 

（二十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醫師中醫師考試分階段

考試、中醫師、營養師、心理師、護理師、社會工作

師考試 

（二十四）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法醫師、語言治療師、

聽力師、牙體技術師考試  

（二十五）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驗船師、引水人、第一

次食品技師考試、高等暨普通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

試、普通考試地政士、專責報關人員、保險代理人保

險經紀人及保險公證人考試 

（二十六）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律師考試 

（二十七）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會計師、不動產估價

師、專利師考試 

（二十八）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技師、第二次

食品技師考試暨普通考試不動產經紀人、記帳士考試 

（二十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航海人員考試

【舊案補考】 

（三  十）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試導遊人員、領隊人員考

試 

（三十一） 具有相當資歷者全部科目免試及部分科目免試之審議 

二、固定資產之建設、改良、擴充與其資金來源及其投資計畫之成本

與效益分析： 

（一） 本年度預算總數為 1,915 萬元。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部分： 

一次性項目：1,915 萬元。 

１.機械及設備 1,889 萬 8 千元。 

２.什項設備 25 萬 2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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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金來源：自有資金 1,915 萬元。 

（三） 103 年度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及其資金來源圖（詳見圖

1）。 

肆、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一）業務收入 7 億 0,947 萬 8 千元，主要係報名費收入，較上

年度預算數 7 億 1,334 萬 2 千元，減少 386 萬 4 千元，約

0.54﹪，主要係因部分考試預計報考人數減少所致。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 7 億 0,814 萬 8 千元，主要係辦理各項考

試所發生之必要成本，較上年度預算數 7 億 1,418 萬 2 千

元，減少 603 萬 4 千元，約 0.84﹪，主要係部分考試報名

人數減少致試務費用相對減少。 

（三）業務外收入 236 萬元，主要係銀行存款利息收入，較上年

度預算數 300 萬元，減少 6 萬 4 千元，約 21.33﹪，係報名

費收入減少致銀行存款減少及定期存款利率降低所致。 

（四）業務總收支相抵後，本期賸餘 369 萬元，較上年度預算數

216 萬元，增加 153 萬元，約 70.83%，主要係因調高考試

報名費及考試預計報名人數減少，試務成本減少所致。 

（五）本年度及最近 4 年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表（詳見圖

2、3）。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 

（一）本年度預計賸餘 369 萬元，連同以前年度未分配賸餘 4,694

萬 3 千元，共有賸餘 5,063 萬 3 千元，全數列入未分配賸

餘，留待以後年度處理。 

（二）本年度及最近 4 年賸餘分配圖表（詳見圖 4、5）。 

三、現金流量之預計： 

（一）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 3,835 萬 3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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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1）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545 萬元，包括增加固定資

產 1,915 萬元，增加無形資產 1,630 萬元。 

（2） 上述增加固定資產 1,915 萬元，係辦理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之數，包括機械及設備 1,889 萬 8 千元，什項

設備 25 萬 2 千元。 

(三)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50 萬元，係減少暫收及待節轉帳

項。 

（四）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 240 萬 3 千元，係期末現金 2 億

6,329 萬 6 千元，較期初現金 2 億 6,089 萬 3 千元增加之

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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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金來源

104年度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及資金來源（圖1）
建設改良擴充

機械及設備

97.59%

什項設備

1.32%

單位：新臺幣千元

建 設 改 良 擴 充 104年度預算 資 金 來 源 104年度預算

機械及設備 18,898          自有資金 19,150         

什項設備 252                營運資金 19,150         

合          計 19,150          合     計 19,150         

資金來源

100.00%

營運資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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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104年度收入、成本與費用及賸餘（圖2）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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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務收入

99.61%

財務收入

0.39%

本期賸餘

單位：新臺幣千元

收入 104年度預算 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104年度預算

業務收入  709,478      業務成本與費用 708,148      

   勞務收入 709,478         勞務成本 708,148      

業務外收入  2,360        

   財務收入 2,360        本期賸餘 3,690        

收入總額 711,838      成本、費用及賸餘總額 711,838      

勞務成本

98.84%

本期賸餘

1.16%

9



考選業務基金

考選部

最近5年收入與費用（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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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年度 100年度決算 101年度決算 102年度決算 103年度預算 104年度預算

收入

　業務收入 722,348  809,779  672,454  713,342  709,478  

　業務外收入 8,495    4,280    5,236    3,000    2,360    

收入合計 730,843  814,059  677,690  716,342  711,838  

費用

　業務成本與費用 689,824  804,971  735,638  714,182  708,148  

　業務外費用 7,327    876      91       -      -      

費用合計 697,151  805,847  735,729  714,182  708,148  

本期賸餘 33,692   8,212    58,039-   2,160    3,690    

單位：新臺幣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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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年度決算 101年度決算 102年度決算 103年度預算 104年度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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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所 得 對 象 分

104 年 度 賸 餘 分 配 （圖4）

按分配程序分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業務計畫及預算說明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100.00%

未分配賸餘

單位：新臺幣千元

 按 分 配 程 序 分 104年度預算 按 所 得 對 象 分 104年度預算

未分配賸餘 50,633       留存非營業基金 50,633       

合      計 50,633       合      計 50,633       

100.00%

留存非營業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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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計畫及預算說明
考選業務基金

考選部

最近5年賸餘分配（圖5）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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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年度 100年度決算 101年度決算 102年度決算 103年度預算 104年度預算

賸餘分配

　未分配賸餘 94,610   102,822  44,784   115,583  50,633   

合　　　   計 94,610   102,822  44,784   115,583  50,633   

單位：新臺幣千元

0

20

4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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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672,454 100.00 業務收入 709,478 100.00 713,342 100.00 3,864-  0.54-   

668,458  99.41     勞務收入 709,478  100.00 713,342 100.00 3,864-  0.54-    

668,458  99.41         報名費收入 709,478  100.00 713,342 100.00 3,864-  0.54-    

3,996    0.59     其他業務收入 -      -    -     -    -      -     

3,996    0.59         考選業務補助收入 -      -    -     -    -      -     

735,638 109.40 業務成本與費用 708,148 99.81 714,182 100.12 6,034-  0.84-   

735,638  109.40     勞務成本 708,148  99.81 714,182 100.12 6,034-  0.84-    

735,638  109.40       試務成本 708,148  99.81 714,182 100.12 6,034-  0.84-    

-63,184 -9.40 業務賸餘（短絀-） 1,330 0.19 -840 -0.12 2,170  258.33- 

5,236   0.78 業務外收入 2,360   0.33 3,000   0.42 640-    21.33-  

2,669    0.40     財務收入 2,360    0.33 3,000   0.42 640-    21.33-   

2,669    0.40          利息收入 2,360    0.33 3,000   0.42 640-    21.33-   

2,567    0.38     其他業務外收入 -      -    -     -    -    -     

390      0.06          資產使用及權利金收入 -      -    -     -    -    -     

73       0.01          違規罰款收入 -      -    -     -    -    -     

2,104    0.31          雜項收入 -      -    -     -    -    -     

91      0.01 業務外費用 -      -    -     -    -    -     

91       0.01     其他業務外費用 -      -    -     -    -    -     

91       0.01         雜項費用 -      -    -     -    -    -     

5,145   0.77 業務外賸餘（短絀-） 2,360   0.33 3,000   0.42 640-    21.33-  

-58,039 -8.63 本期賸餘（短絀-） 3,690 0.52 2,160 0.30 1,530  70.83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收支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前年度決算數 比較增減(-)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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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本期賸餘為3,690千元。

考選部

三、業務收入與業務成本與費用相抵，本年度之業務賸餘為1,330千元。     

二、業務成本與費用708,148千元：係辦理各項考試所發生之必要成本。

一、業務收入709,478千元：係預計各類考試報名費收入。

四、業務外收入2,360千元：係銀行存款利息收入。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收支預計表說明
考選業務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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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金      額 % 金      額 %

115,583    100.00 賸餘之部 50,633     100.00

2,160      1.87    本期賸餘 3,690      7.29  

113,423    98.13   前期未分配賸餘 46,943     92.71  

-          -       公積轉列數 -          -     

-          -     分配之部 -          -     

-          -       填補累積短絀 -          -     

-          -       提存公積 -          -     

-          -       賸餘撥充基金數 -          -     

-          -       解繳國庫淨額 -          -     

-          -       其他依法分配數 -          -     

115,583    100.00 未分配賸餘 50,633     100.00

-          -     短絀之部 -          -         

-          -     　本期短絀 -          -     

-          -     　前期待填補之短絀 -          -     

-          -     填補之部 -          -     

-          -     　撥用賸餘 -          -     

-          -     　撥用公積 -          -     

-          -     　折減基金 -          -     

-          -     　國庫撥款 -          -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餘絀撥補預計表

本年度預算數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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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賸餘(短絀-) 3,690         

  調整非現金項目 34,663        包括：折舊21,382千元；攤銷

19,498千元；流動資產淨減

1,250千元；流動負債淨減

7,467千元。

    業務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38,353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增加固定資產及遞耗資產 19,150-        增加機械及設備18,898千元及

    增加固定資產 19,150-        什項設備252千元。

  增加無形資產、遞延借項及其他資產 16,300-        增加電腦軟體。

    增加無形資產 16,300-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35,450-        

融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減少短期債務、流動金融負債、其他負債及 500-           減少暫收及待結轉帳項500千元

  遞延貸項 。

    融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00-           

現金及約當現金之淨增(淨減-) 2,403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260,893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263,296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現金流量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註：本表係採現金及約當現金基礎，包括現金及自投資日起3個月內到期或清償之債權證券。

項                                                                  目 預  算  數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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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細    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數     量 單價(元) 金     額

勞務收入 人數 550,011   1,290 709,478   

  報名費收入  709,478   

    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 人數 119,000   161,400   

    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人數 45,000    36,000    

    公務人員升官等升資考試 人數 8,880     15,824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人數 199,921   225,536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 人數 175,370   268,878   

    專技人員申請減免應試科目審議 人數 1,840     1,840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勞務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預          算          數
科目及營運項目 單位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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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財務收入 2,360            

  利息收入 2,360            估列銀行存款利息收入2,360千元。

科目及業務項目 預      算      數 說 明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財務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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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

平均單

位成本

(元)
金額 數量

平均

單位

成本

(元)

金額 數量

平均

單位

成本

(元)

金額

勞務成本 人 550,011 1,288 708,148 740,986 964 714,182 688,452 1,069 735,638 

 試務成本 708,148 714,182 735,638 

  服務費用 619,547 630,878 654,492 

  水電費 14,945 16,700 13,925 

  郵電費 21,240 20,535 23,054 

  旅運費 4,999  6,027  5,445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436 11,343 13,219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11,002 8,470  12,405 

    保險費 172    163    181    

122,523 134,752 124,321 

    專業服務費 432,930 432,588 461,643 

    公共關係費 300    300    299    

28,304 28,850 27,692 

     使用材料費 1,539  1,519  1,620  

26,765 27,331 26,072 

  租金與利息 16,417 11,914 15,653 

     地租及水租 -    10     22     

     房租 1,722  1,185  1,859  

     機器租金 9,729  7,023  8,450  

4,762  3,695  5,069  

204    1      253    

  折舊、折耗及攤銷 40,880 40,880 37,679 

    機械及設備折舊 18,200 18,200 14,172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1,682  1,682  1,409  

    什項設備折舊 1,500  1,500  2,906  

19,498 19,498 19,192 

     什項設備租金

科目及營運項目

     用品消耗

  一般服務費

  材料及用品費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金

    攤銷

上年度預算數 前年度決算數

        單位:新臺幣千元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勞務成本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單位

本年度預算數

19



數量

平均單

位成本

(元)
金額 數量

平均

單位

成本

(元)

金額 數量

平均

單位

成本

(元)

金額
科目及營運項目

上年度預算數 前年度決算數

        單位:新臺幣千元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勞務成本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單位

本年度預算數

-    160    122    

  房屋稅 -    120    122    

  消費與行為稅 -    40     -    

3,000  1,500  -    

  捐助、補助與獎助 3,000  1,500  -    

708,148 714,182 735,638 合           計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交

 流活動費

 稅捐與規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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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勞務成本說明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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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說                            明 

勞務成本 本年度勞務成本 708,148 千元，較上年度預算數 714,182 千元，

減少 6,034 千元，減少 0.84％，分項編列情形如下： 

試務成本 試務成本：708,148 千元 

服務費用 一、服務費用 619,547 千元： 

水電費 1.水電費 14,945 千元：係國家考場、第一試務大樓、第二試

務大樓及第三試務大樓之水電費。 

郵電費 2.郵電費 21,240 千元：係寄發各項國家考試入場證、成績單

之郵費暨聯繫試務之電話費及電腦化測驗中央監控中心網

際網路之數據通訊等費用。 

旅運費 3.旅運費 4,999 千元：係派赴考區辦理試務工作人員國內旅

費 4,116 千元、各試區運送試卷、試場用品之運費 851 千

元及部外人員之其他旅運費 32 千元。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4.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436 千元：係印製各項國家考試需用

試卷、考試監場資料及考試監場識別證、公告各類考試費

用及考試宣傳短片製播、宣導品製作及文件之印製等經費。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5.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11,002 千元：係各試務大樓整修及試區

考場之房屋維護費、光學閱讀機、高速印表機及各試務大

樓電梯、不斷電設備等保養維護費。 

保險費 6.保險費 172 千元：係辦理現金保險保費及各試務大樓公共

意外責任險及參加體能測驗應考人意外險保險費等經費。

一般服務費 7.一般服務費：佣金、匯費、經理費及手續費 7,719 千元；

國家考試報名費服務費、借用學校代為辦理試務之代辦費

26,151 千元；試務整合系統資訊安全監控及維運、各項國

家考試入場證之印製、申論式試卷噴印等作業整體委託服

務費及國家考場、試務大樓及闈場環境清潔維護費等外包

費 20,246 千元；計時與計件人員酬金 68,407 千元，共計

122,523 千元。 

專業服務費 8.專業服務費：依業務需要編列專技人員酬金 113 千元；法

律事務費 20 千元；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2,669 千元；委託調查研究費 700 千元；委託檢驗（定）試

驗認證費 525 千元；試務甄選費 414,873 千元及電子計算

機軟體服務費 14,030 千元，共計 432,930 千元。 

公共關係費 9.公共關係費 300 千元：係為辦理考試需要，洽借場地及特

殊考試與原住民、身心障礙團體等互動所需之公共關係費。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勞務成本說明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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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目 說                            明 

材料及用品費 二、材料及用品費 28,304 千元： 

使用材料費 1.使用材料費：按業務需要編列 1,539 千元。 

用品消耗 2.用品消耗：按業務需要編列辦公（事務）用品、報章什誌、

闈場及閱卷人員所需食品等經費 26,765 千元。 

租金與利息 三、租金與利息 16,417 千元： 

房租 1.房租：辦理考試存放試題卷之房屋租金 1,722 千元。 

機器租金 2.機器租金：按業務需要編列電腦硬、軟體租金及使用費

9,280 千元及機械及設備租金 449 千元，共計 9,729 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

金 

3.交通及運輸設備租金：辦理各項考試各考區車輛租金 4,762

千元。 

什項設備租金 4.什項設備租金：辦理體能測驗所需之設備租金 204 千元。

折舊、折耗及攤銷 四、折舊、折耗及攤銷：40,880 千元： 

機械及設備折舊 1.機械及設備折舊：18,200 千元。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

舊 

2.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1,682 千元。 

什項設備折舊 3.什項設備折舊：1,500 千元。 

攤銷電腦軟體費 4.攤銷電腦軟體費：19,498 千元。 

會費、捐助、補助、

分攤、救助(濟)與交

流活動費 

五、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流活動費：3,000 千

元。 

捐助、補助與獎助 係捐助辦理臨床技能測驗(OSCE)之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等有關

機關團體經費 3,000 千元。 

  

  

  

  

  

  

  

  

  

  

  

  



單位:新台幣千元

91           -          -           

91           -          -           

-          -              服務費用 -           

-           -                 水電費 -           

-           -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           

-           -                 一般服務費 -           

-          -               材料及用品費 -           

-           -                 用品消耗 -           

-          -              折舊、折耗及攤銷 -           

-           -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           

-           -                 什項設備折舊 -           

-          -              稅捐與規費 -           

-           -                 土地稅 -           

-           -                 房屋稅 -           

-           -               短絀、賠償與保險給付 -           

-           -                 賠償給付 -           

91            -               其他 -           

91            -                 其他費用 -           

91           -          -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其他業務外費用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合　　計

前年度決算數 本年度預算數科目及業務計畫項目上年度預算數

  雜項費用

其他業務外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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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土 地
土地

改良物

房屋

及建築

機械

及設備

交通及運

輸設備
什項設備 合  計 說  明

一般建築及設備   18,898     -     252   19,150

計畫

一次性項目   18,898     252   19,150

合  計   18,898     -     252   19,150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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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額 ％ 金額 ％

一般建築及設備 19,150 19,150 100.00 19,150 100.00

計畫

　一次性項目 19,150 19,150 100.00 19,150 100.00

合         計 19,150 19,150 100.00 19,150 100.00

小　　　計 小　計

合　　　計

項　　　　　目

自　　　　有　　　　資　　　　金 外　借　資　金

營運

資金
金額 ％

國庫

撥款

國內

借款

國外

借款

出    售
不適用

資    產

其

他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資金來源明細表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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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資金
出售不適

用資產

國庫

撥款
其他

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19,150   19,150       -       -   -    -

    一次性項目   19,150   19,150       -         -     -    -

 

考選業
固定資產建設改良擴充

中華民國

考選

投資總額

項                        目

全                              部                              計     

外借

資金

資                金                來                 源
自        有         資         金

目標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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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0 100.00   19,150 100.00

   104.1~104.12    19,150 100.00    19,150 100.00

進度起迄年月

計畫預期進度明細表
 104 年度

資金

成本率

（％）

                         畫

部
務基金

預          算          數
單位：新臺幣千元

現值

報酬率

（%）

本年度

收回年限

(年) 金額
占全部

計畫％

占全部

計畫％
金額

截至本年度累計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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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土地改

良物

房屋及

建築
機械及設備

交通及運輸

設備
什項設備 合計

前年度決算資產原值 175,058 13,526 25,979 214,563

上年度預計新增資產原值 11,437 90 1,985 13,512

本年度預計新增資產原值 18,898 0 252 19,150

資產重估增值額

本年度(12月底)止資產總額 205,393 13,616 28,216 247,225

折舊方法

折舊率

本年度應提折舊額 18,200 1,682 1,500 21,382

    勞務成本 18,200 1,682 1,500 21,382

直　線　法

原值-[原值/(耐用年限+1)]/年限

單位:新臺幣千元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資產折舊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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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金       額 說 明

期初基金數額 127,203

　加：

　　以前年度公積撥充             -

　　賸餘撥充             -

　　以代管國有財產撥充             -

　　國庫增撥數             -

　　其他             -

　減：

　　填補短絀             -

　　解繳國庫             -

　　其他             -

期末基金數額 127,203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基金數額增減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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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考  表



 102年12月31日

實  際  數
科                   目

 104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103年12月31日

預  計  數
 比較增減(-)

387,528    資　　產 348,534      352,811     4,277-       

291,490     流動資產 270,094      268,941      1,153        

280,824       現金 263,296      260,893      2,403        

3,418         應收款項 1,798        2,048        250-          

7,248         預付款項 5,000        6,000        1,000-        

47,715      固定資產 37,613       39,845       2,232-        

40,276      　機械及設備 34,211       33,513       698          

175,058     　　機械及設備 205,393      186,495      18,898       

134,782     
 　　減:累計折舊-機械及設

　　 　 備
171,182      152,982      18,200       

4,325       　交通及運輸設備 1,051        2,733        1,682-        

13,526      　  交通及運輸設備 13,616       13,616       -          

9,201       
 　　減:累計折舊-交通及運

　　    輸設備
12,565       10,883       1,682        

3,114       　什項設備 2,351        3,599        1,248-        

25,979      　　什項設備 28,216       27,964       252          

22,865          減:累計折舊-什項設備 25,865       24,365       1,500        

48,322      無形資產 40,826       44,024       3,198-        

48,322        無形資產 40,826       44,024       3,198-        

1           其他資產 1            1            -          

1             什項資產 1            1            -          

387,528    資產合計 348,534      352,811     4,277-       

215,541    負　　債 170,698      178,665     7,967-       

201,559     流動負債 159,080      166,547      7,467-        

93,009        應付款項 74,080       76,547       2,467-        

108,550       預收款項 85,000       90,000       5,000-        

13,982      其他負債 11,618       12,118       500-          

13,982        什項負債 11,618       12,118       500-          

171,987    淨　　值 177,836      174,146     3,690       

127,203     基金 127,203      127,203      -          

127,203       基金 127,203      127,203      -          

44,784      累積餘(+)絀(-) 50,633       46,943       3,690        

44,784        累積賸餘 50,633       46,943       3,690        

387,528    負債及淨值合計 348,534      352,811     4,277-       

備註：信託代理與保證資產(負債)985千元，屬保證品(應付保證品)。     

單位:新臺幣千元

中華民國104年12月31日

考選業務基金

考選部

預計平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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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臺幣千元

年  度  及  項  目 單位 數量
單位成

本(元)
預  算  數 說 明

本年度預算數 人數 550,011 1,288 708,148  

  辦理各項考試業務 人數 550,011 1,288 708,148 

上年度預算數 人數 740,986 964 714,282 

  辦理各項考試業務 人數 740,986 964 714,282 

前年度決算數 人數 688,452 1,069 735,638 

  辦理各項考試業務 人數 688,452 1,069 735,638 

101年度決算數 人數 794,867 1,013 804,971 

  辦理各項考試業務 人數 794,867 1,013 804,971 

100年度決算數 人 749,000 921 689,597 

  辦理各項考試業務 人 749,000 921 689,597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5年來主要營運項目分析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辦理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等考試計畫。

辦理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等考試計畫。

辦理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等考試計畫。

辦理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等考試計畫。

辦理公務人員考試、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考試等考試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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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人

科　　目
上年度最高

可進用員額數
本年度增減(-)數

本年度最高

可進用員額數
說　　明

備註：本基金以服務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力，其內容如下：

　　　1.辦理各項考試業務按試務期程所需彈性進退之按日計時臨時人員，預計進用90天以內

　　　　定期契約臨時人員420人、90-180天定期契約臨時人員100人及不定期契約臨時人員

　　　　100人。

　　　2.清潔外包部分之承攬人力8人。

　　　3.入闈及考試期間委託醫事人員服務50人次。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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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終

獎金

考績

獎金

績效

獎金
其他 退休金

備註：本基金以服務費用支付編制外之進用人力，其內容如下：

　　　1.辦理各項考試業務所需支付按日計時之臨時人員之工資68,407千元。

　　　2.清潔外包之勞務承攬3,500千元。

　　　3.入闈及考試期間委託醫事人員服務之服務費113千元。

中華民國

考選業
用人費用

考選

科目
正式員

額薪資

聘僱人

員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　　金 退休及

34



單位:新臺幣千元

卹償金
分擔保

險費

偒病醫

藥費

提撥福

利金
其他

部
務基金
彙計表
104 年度

及卹償金

資遣費 總計

福　利　費

提繳費 合計
兼任人員

用人費用

35



654,492      630,878       服務費用 619,547       

13,925       16,700          水電費 14,945        

23,054       20,535          郵電費 21,240        

5,445        6,027           旅運費 4,999         

13,219       11,343          印刷裝訂與廣告費 11,436        

12,405       8,470           修理保養及保固費 11,002        

181          163             保險費 172           

124,321      134,752         一般服務費 122,523       

461,643      432,588         專業服務費 432,930       

299          300             公共關係費 300           

27,692       28,850        材料及用品費 28,304        

1,620        1,519           使用材料費 1,539         

26,072       27,331          用品消耗 26,765        

15,653       11,914        租金與利息 16,417        

22           10              地租及水租 -           

1,859        1,185           房租 1,722         

8,450        7,023           機器租金 9,729         

5,069        3,695           交通及運輸設備租金 4,762         

253          1               什項設備租金 204           

37,679       40,880        折舊、折耗及攤銷 40,880        

14,172       18,200          機械及設備折舊 18,200        

1,409        1,682           交通及運輸設備折舊 1,682         

2,906        1,500           什項設備折舊 1,500         

19,192       19,498          攤銷 19,498        

122          160           稅捐與規費 -           

-          -             土地稅 -           

122          120             房屋稅 -           

本年度

預算數

單位:新臺幣千元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上年度

預算數

前年度

決算數
科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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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

預算數

單位:新臺幣千元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各項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4 年度

上年度

預算數

前年度

決算數
科　　　　　目

-          40              消費與行為稅 -           

-          1,500         

會費、捐助、補助、分攤、救助(濟)與交

流活動費 3,000         

-          1,500           捐助、補助與獎助 3,000         

-          -           短絀、賠償與保險給付 -           

-          -             賠償給付 -           

91           -           其他 -           

91           -             其他費用 -           

735,729      714,182       合      計 708,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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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附帶決議 

及注意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3 年度 

39 

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壹、通案決議部分： 

一、 行政院及各相關主管單位應立即

責成所屬之各國營事業，應審酌

其事業之特殊性，全面檢討適用

提撥職工福利金規定之合理性，

並自 105 年度起，衡酌實際經營

績效，提撥合理更合乎社會公平

正義的職工福利金。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二、 根據 102 年度總決算審核報告所

載，截至該年度止，中央政府轉

投資民營事業計 155 家，期末實

際總投資金額達 4,009 億 5,901

萬餘元。而其中多數被投資事業

負責人（董事長、總經理）係由

各該主管機關核派，即政府具有

實質控制力，應可視為政府之從

屬公司，惟卻缺乏完整之投資績

效、派任或推薦負責人、董事……

等資料，資訊透明度不足，不利

外界監督，並屢遭外界抨擊負責

人支領優渥報酬或自我酬庸情

事，損及政府施政形象。有鑑於

此，行政院應責成各公股事業主

管機關於 104 年度起將所轄具經

營主導權事業之投資績效、派任

或推薦負責人、董事名單、報酬、

席次及出席比率等資料彙整，按

年送立法院。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三、 自 88 年度起計有台灣機械等 10

家機構因民營化、結束營業等原

因結束事業進行清理，惟截至目

前尚有部分未完成清理，包括台

灣中興紙業、高雄硫酸錏、台灣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附帶決議 

及注意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3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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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省農工企業、台灣電影文化事

業、台灣汽車客運等，清算程序

遲遲未能完成。其中雖部分因訴

訟案件尚待審理無法完成清算作

業，惟部分個案係行政作業延宕

所致。公司法等相關法規雖未明

訂須於特定期間內完成清理，然

清理延宕導致國家每年仍須編列

相關人事、行政費用支應。為避

免清理費用持續發生及債務擴

大，除訴訟案件待法院審理部分

外，行政院應責成相關單位限期

完成清理工作，有關之清理人力

並應儘量由主管機關派兼，並自

本預算案三讀通過後，由各該主

管機關按季就該等結束事業清理

工作之執行情形、預計完成期限

及人力配置等向立法院提出書面

報告。 

四、 根據 102 年度中央政府總決算審

核報告所載，該年度 23 個特別收

入基金中，有多達 8個基金 15 項

業務計畫經費編列不足，而以超

支併決算方式辦理，金額高達 84

億餘元，包括離島建設基金、研

發替代役基金、學產基金、農業

特別收入基金、有線廣播電視事

業發展基金……，其中部分基金

更出現同一計畫年年超支情事，

明顯濫用預算執行彈性。 

依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5 目規定：「有特定收入來

源而供特殊用途者，為特別收入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附帶決議 

及注意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3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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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基金。」之精神，特別收入基金

本應衡酌財務資源可能流入情

形，據以規劃辦理符合設置目的

之各項計畫用途之支出，亦即應

本量入為出原則規劃及執行年度

預算。行政院同意屬「政事型」

功能之特別收入基金比照「業權

型」之作業基金適用超支併決算

之作法，不僅有違預算法有關特

別收入基金設置之意旨，亦有規

避國會監督之嫌；為避免預算執

行彈性遭致濫用，導致經費無法

有效控管，爰自 105 年度起，各

該特別收入基金一般行政管理費

用支出不得以併決算方式辦理。 

五、 查政府於推動離岸式風力發電計

畫，未顧及國家安全和領海水情

資料之機密性，讓中國的工作船

登堂入室，後經在野黨委員極力

反對，方暫停中國工作船進入我

國內水進行工作；另發生有中國

船偽造船籍參與我軍事重地太平

島碼頭建造工程之情。 

為維護台灣的國家安全，爰

要求中央政府各部會及所屬單位

所規劃、推動之各項計畫，如確

因作業需要，並經尋無國內、國

際船隻可供使用，而須使用大陸

工作船（含陸資權宜籍船舶）或

租傭大陸船舶（含陸資權宜籍船

舶）於我國各港口間進行運送作

業，暨審核民營業者申請相關船

隻來台作業等，應強化類似案件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考選部 

  考選業務基金 

立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所提決議、附帶決議 

及注意事項辦理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03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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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辦 理 情 形

項 次 內 容

審查作業及程序，由國安單位召

開專案審查會議發給無國安疑慮

證明文件後，依照臺灣地區與大

陸地區人民關係條例第 28 條、第

29 條及第 30 條法制精神，訂定標

準審核作業程序，以更嚴格、縝

密態度處理相關個案審查事宜，

以兼顧國家安全及國家整體經濟

發展。 

六、 經濟部主管之漢翔航空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已於 103 年 8月 21 日民

營化，該公司 103 年度附屬單位

預算可免予審議，惟該公司 103

年度尚應依預算法第 85條第 1項

第 4 款規定編列移轉民營預算，

並依同法第 2 項規定：「應依預

算程序辦理」。另請行政院配合

提出修正「10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

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

業部分）」，以併入本案協商處

理。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七、 有關行政院以經濟部主管之漢翔

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於103年8

月 21 日民營化，所提出配合修正

之 103 年度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

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部

分），逕併入「103 年度中央政府

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

營業部分」案審議。 

無本部應辦理事項。 

貳、各組審查決議部分 

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議結果 

乙、考試院考選部主管 

一、作業基金─考選業務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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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行國家考試客家事務行政類科

之應考科目並無列考客語，也無

將通過客語認證納為應考資格。

此闕漏將造成客語聽說不流利之

錄取者於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服

務民眾時，產生業務障礙，此已

違背客家基本法第 6 條（重點發

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言，

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應加

強客語能力）與第 7 條（因應客

家公務之需求）之精神。為落實

客家基本法精神，考選部應於國

家考試制度中加入族群語言測

驗，以確保客家文化主流化，保

障多元族群之利益與公平。爰凍

結專業服務費4億3,258萬 8,000

元之 2%（865 萬 2,000 元），俟

考選部增列客語考試制度，並至

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後，始得動支。 

一、有關客家事務行政類科分二試

辦理之相關規定，本部前於104

年1月19日函請考試院審議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規則修正草案，惟未獲

審議通過。 

二、基於客家事務行政類科加考客

語口試係屬考試方式改變之重

大政策，仍有必要繼續研議，

本部於104年 4月24日召開研

商會議，用人機關一致認為客

家事務行政類科錄取人員應具

備客語溝通能力，爰該類科加

考客語依本部原規劃方式，採

第二試個別口試辦理。 

三、本部業依據前揭會議決議，擬

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暨普通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並

於104年 6月18日辦理法規預

告程序，俟本部法規委員會審

議後，即函請考試院審議。 

新增決議 

一、 以下 2項決議，合併通過： 

(1)考選業務基金 103年度於專業

服務費編列 42 萬元，係按監

察委員出席次數 210 次、及每

次出席費 2,000 元估列，然監

察委員監試國考係監試法規

定之職責，監察委員監試國考

卻比照典試委員支領報酬，顯

不合理，且立法院於 98 年度

審查監察院預算時已做出決

議取消監委監試酬勞，如今考

一、有關監試委員酬勞係依行政院

於 100 年 11 月核定「考選部各

項考試工作酬勞費用支給要

點」第 6點規定及 101 年 11 月

21日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5 次全體

委員會議決議，將監試委員出

席辦理下列七種監試職責事

項，每次支領出席費 2,000

元，但全程考試最多支領 7 次

為原則：１、監視典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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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部再次編列監試酬勞，違反

立法院決議。 

(2)鑑於立法院於 98 年度預算審

查所作決議建請監察委員監

試國考不得支領監試酬勞及

相關車馬費、出席費等各項費

用。然則考選業務基金仍於

103 年度預算編列「勞務成本

─試務成本─專業服務費」編

列 42 萬元。經查現今考試委

員擔任典試業務時並無出席

費用，監察委員與考試委員同

為政務官，執行典試、監試乃

其當然職責。爰此，建請考選

部檢討編列監察委員監試出

席費之必要性，以符立法院決

議。 

第一次會議。２、監視試卷之

彌封。３、監視彌封姓名冊之

固封保管，試題之繕印、封存。

４、監視試題之分發及試卷之

點封。５、監視典試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辦理應考人考試成績

之審查。６、監視彌封姓名冊

之開拆及對號。７、監視錄取

或及格人員之榜示及公布。 

二、國家考試工作流程區分為典

試、監試及試務工作流程，由

典試人員負責典試事宜，並由

監察院派監察委員監試，試務

則由本部或各受委託之地方政

府辦理。現階段監試制度仍宜

維持，理由如下： 

（一）監試制度雖是輔助性的，而

非考試的主體，但國家考試

長久以來所建立的公平公正

公開形象，能夠得到社會各

界大多數人認同支持，與監

試制度的參與有相當關聯。

（二）由於監試委員全程參與監試

國家考試，當瞭解國家考試

之辦理程序，基於此權責對

於本部辦理考試的每個環節

均予嚴密監督，不僅維護應

考人之權益，亦能使國家考

試之公平、公正性得以令民

眾信服。 

（三）考試院內部自律功能不會超

越外部他律監督功能，而用

人機關及職業主管機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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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被監督對象，均不適合

扮演外部監督機制，因此由

監察委員掌理監試事項，才

能發揮監督功能。 

國家考試旨在為國擇取優秀人

才，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並為

專技人才把關，以確保通過衡

鑑者皆具足夠的水準，以對社

會大眾提供優質服務。為期考

試公平、公正為國掄才，有賴

典試、監試、試務三者之間依

其權責，相互配合亦有制衡。

三、監察委員行使法定之監試權與

考試委員行使憲定之考試權尚

屬有間，雖然考試委員已無領

取典試出席費，惟監察委員於

本部辦理考試時所擔任監試角

色與考試委員截然不同，鑑於

本部歷年舉辦考試皆順利進

行，尤賴監察委員多年來認真

負責試務監視，發揮監督功

能，功不可没，贏得國人對考

試公平性之信賴。本部近年來

每年約辦理 18 種（次）考試，

各種考試均於週末假日在全國

各地舉行，經統計 103 年度國

家考試共計分 111 考區次辦

理。特別是監察委員均於週末

假日赴北、中、南、東各考區

參與監試工作，每次考試支領

2,000 元出席費應屬合理。 

二、 鑑於近年來國考試題爭議不斷，

重複出題情況一再發生。例如：

本部各項國家考試命題及審查作

業，悉依典試法、命題規則、題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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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年警察特考考題與警專期末考

題雷同、消防警察特考亦與警專

模擬考雷同，更有甚者，100 年公

務員特考法務部調查局調查人員

考試之資訊科學組整份試題，與

97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

考試之資訊處理類科試題完全重

複，近來亦發生 102 年度高普考

人事行政類科之「現行考銓制度」

考題照抄 98 年地方特考之情事，

國考試題品質備受疑慮。然考選

部自 100 年 11 月 18 日調高命題

酬勞費用，試題品質卻因重複出

題而顯得不進反退。由於試題品

質未有提升，考選業務基金賸餘

又逐年下降，爰此建請考選部檢

討命題品質，以符命題閱卷酬勞

費用調高之意旨。 

建立及運用辦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此外，為維護國家考試試題之嚴謹

公平與機密性，於召開典試委員會

時，均於會議資料中敘明以下事項：

一、經遴聘之典試委員、命題委

員、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及實

地考試委員，於其本人、配偶、

三親等內血親、姻親應考時，

應行迴避，並不得與補習班有

任何關係。參與題庫試題命題

與審查者，於報名參加該類科

考試時，應主動告知考選部。

二、本考試各委員及辦理考試人

員，對典試委員會之決議及命

題、閱卷等有關事項，應嚴守

秘密，不得徇私舞弊、潛通關

節、洩漏試題。 

三、本考試各組召集人或典試委員

入闈協助典試委員長決定試題

時，請勿將行動電話等電子通

訊器材攜帶進入闈場，以維護

闈場機密性。 

由於國家考試試題之命擬具有高度

專業性與機密性，且各科目核心知

識亦有重複納入評量範圍之必要，

以評量應考人核心能力。然為避免

不同考試出現多數相同或高度雷同

試題引發外界對國家考試公平性之

質疑，並強化試題品質，除上述典

試委員會或命題作業資料之有關提

示外，本部同時加強執行下列措施：

一、將有關勿重複命擬雷同試題事

項及相關案例列入典試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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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會議議程報告事項、國

家考試命題注意事項及命題用

紙等相關資料，並以醒目字樣

提請命題委員注意配合。 

二、提供最近 3 年(次)同考試、同

科目之考畢試題，供命題委員

參考比對，以避免重複。 

三、附寄之命題資料檢查表提醒命

題委員寄出試題前，再次檢視

未命擬與本人最近 3 年同科目

試題、在學校課程所命期中、

期末試題、研究所或訓練機構

或其他考試試題相同或雷同。

四、調整闈場相似題比對系統設

定，擴大比對近 6 年各考試相

同應試科目之考畢試題，強化

雷同科目名稱之試題比對機

制，並配合題型設定相似度門

檻值；另闈場電腦並提供自 82

年起之離線版考畢試題查詢功

能，以作為題務組人員及決定

試題委員隨時查詢使用。 

五、為強化典試人員之自律精神，

本部業製作｢命好題」、「閱好

卷」微電影，並於 103 年舉辦

之各項考試試卷評閱標準會議

播放，期以影音方式加深命題

委員命好題應遵守之事項，避

免類似情事再度發生。 

本部嗣後仍將持續就國家考試申論

式試題之命擬品質及保密等措施予以

落實，期有效遏止試題外洩或命題重

複情事，俾提升國家考試試題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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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鑑於 102 年度考試報名人數較前

一年度減少 10 萬 6,415 人，致使

報名費收入減少約 1 億 4,000 萬

元，為免考生報名費因此調升，

或因虧損而侵蝕基金淨值，建請

考選部勵行其所擬具之改善措

施，包括精簡試務人力、調降試

務人員支給、檢討考區設置，及

訂定務實節能目標等。藉相關措

施改善基金賸餘逐年下降之現

象，並調升考選業務基金預算賸

餘目標。 

本部為避免考選業務基金嚴重虧
損，採取開源節流措施如下： 

一、開源措施：國家考試報名費至

102 年止已 10 年未調整，考選

業務基金短絀情形逐年加重，

爰本著使用者付費原則下，考

量辦理各項考試所需費用、成

本變動趨勢及消費者物價指數

變動情形等影響因素，於 103

年 7 月起依考試性質、考試等

別及考試方式調整考試報名費

標準。 

二、節流措施： 

（一）精簡試務人力配置、調降試

務人員支給：本部為考量相

關成本效益並期與現行業務

更能緊密結合，自 103 年 9

月起調整各組人力配置或調

升人力配置標準，並依本部

「僱用臨時人員注意事項」

之僱用標準刪減 20%。又與

試務支給有關之讀卡費、檢

查試卷、取押接題及看管試

卷、審查資格及協助搬運試

卷試務用品工作支給分別調

降為 5 至 8 折支付，率先從

本部試務人員節流作起。 

（二）按報名人數調整考區設置：

本部業於103年 7月11日修

正國家考試考區設置要點，

朝洽借大型試區提高試場

（教室）容納人數等方向努

力。另協調臺北以外各考

區，配合考試實際應考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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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增加每一試區（學校）

試場數及各試場座位數最大

容量，以降低考試時監場費

用及租借場地相關費用。 

（三）訂定節省資源之具體目標與

措施：本部就公共區域全面

換裝 LED 燈泡、減少照明盞

數、閱卷場所換裝節能燈具

並重新劃分照明區域、國家

考場變更契約用電容量、改

善空調運作效能、整建廁所

及換裝省水設備、減少紙張

列印等措施，積極從環保節

能減碳作起，以確實達成撙

節成本之目的。 

本部除上述撙節措施，並配合每季

召開考選業務基金預算執行情形會

議加以檢討改進，以管控基金財務之

運作，在本部多方努力下，考選業

務基金 103 年度已由虧轉盈。 

四、 以下2項決議，合併通過： 

(1)考選業務基金自 99 年度成立

以來基金賸餘逐年下降，99 年

度尚有 6,091 萬 8,000 元，至

101 年度時僅賸 821 萬 2,000

元，考選業務基金主要的收入

來源為考試報名費，然公務人

員考試和特種考試之報考人

數逐年減少，導致賸餘數也逐

年下降。考選業務基金 103 年

度預算賸餘僅編列 206萬元顯

屬偏低，如未來考生又減少抑

或因虧損而侵蝕基金淨值，恐

 

遵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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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破產之風險，爰此，考選部

允應檢討成本支出之合理

性，並進行基金的危機控管。

(2)應考人參加各種考試，應繳交

報名費，而報名費之收費基準

依規費法第 10 條規定，考選

部應依直接材（物）料、人工

及其他成本，並審酌間接費

用，訂定公務人員考試規費收

費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

試規費收費。惟考選業務基金

自 99 年度成立後基金賸餘逐

年下降，初期尚有 6,091 萬

8,000 元及 3,369 萬 2,000 元

之賸餘，及至 101 年度則僅賸

餘 821 萬 2,000 元，主要係辦

理公務人員高普初等考試及

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合計短絀

2,689 萬 8,000 元所致，而專

技人員考試則賸餘 4,940 萬

5,000 元，等同令專技考試考

生多繳報名費，以填補公務人

員高普初等考試及公務人員

特種考試繳交報名費不足的

部分，顯然在不同考試考生間

形成不公，爰要求考選部應針

對個別考試之試務成本予以

精算。 

 

 

 

本部距上次於92年調整國家考試報

名費迄今已10 年未調整，為避免由

專技考試賸餘填補公務人員考試短

絀之情形，本部於103年7月起調整

國家考試報名費，係依考試性質、

考試等別、考試方式等原則及規費

法第10條規定加以訂定，儘可能達

到公平合理，惟在試務經費預算執

行時難免有盈虧互補情形，為使本

基金財務能順利運作，本部將配合

每季召開考選業務基金預算執行檢

討會議對於各項試務成本予以精算

並加以檢討，及採取撙節措施等方

式來管控基金財務之運作。 

五、 彰化加南投、雲林，人口高達 230

多萬人，惟目前各項國家考試並

未在彰化設置考區。鑑於殘障特

考已於宜蘭設置考區，彰化宜應

比照辦理，以實現城鄉並重、機

本部於103年 3月5日發布修正「國

家考試考區設置要點」，修正第 3點

第 4 款，增設台北、高雄以外考區

之標準：報名總人數達十萬人之考

試，除現行考區之外，增設彰化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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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均等、照顧考生立場，減少考

生交通往返；如設置彰化考區目

前實行尚有困難，應先於彰化設

置「考場」，爰要求考選部針對

國家考試於彰化設置考區或考場

問題進行研討，並向立法院司法

及法制委員會提出報告。 

區，以服務應考人。 

考量試務人力、經費、區域衡平性、

考試性質、各地區報名人數、應考

人權益等，本部業於 103 年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增設彰化考區，服務彰

化地區應考人。104 年公務人員高

普考試已設有彰化考區，未來擬視

後續辦理情形適時評估檢討。 

六、 有鑑於 101 年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報名費免徵，造成考選業務基金

短絀約 1,269 萬元，然行政院勞

委會就業安定基金充足，僅補助

350 萬元，不足額約 919 萬元竟全

數由考選業務基金支應，考量考

選業務基金預算有限，爰建請考

選部應向就減半或免徵報名費的

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勞委

會、內政部、衛生福利部、原民

會）申請全額補助。 

一、本部於 103 年 2 月 10 日邀集勞

動部、內政部、衛生福利部、

原民會、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

會等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召開「研商補助國家考試報名

費減半或免徵措施相關事宜會

議」，並於同年月 20 日函請各

機關針對立法院決議有關全額

補助本部試務成本乙節表示意

見，據復略以：（一）勞動部：

1、貴部前於 101 年為辦理公務

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

試，向就業安定基金管理會申

請分攤該考試試務成本所需經

費，依該次會議決議，勉予同

意且下不為例。2、依立法院第

8 屆第 1 會期社會福利及衛生

環境委員會第 18 次全體委員

會議議事錄決議，貴部應自行

足額編列身障特考試務費用，

不得再要求運用就業安定基金

共同分攤試務成本，以維勞工

權益。復依監察院審計部及立

法院歷次審查意見，屬各部會

職掌業務，應循預算程序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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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不宜由就業安定基金支

應。3、就業安定基金應專款專

用於協助勞工提升職能與就業

服務等促進國民就業用途，不

宜用以支應其他部會業務所需

經費。（二）內政部：身心障礙

者、中低收入戶及特殊境遇家

庭等相關業務，業於 102 年 7

月 23 日移撥衛生福利部負責

辦理，爰是否補助上開人員參

加國家考試報名費減半或免徵

措施，建請參考衛福部意見辦

理。（三）衛生福利部：1、國

家考試報名費用減免規定，分

別依據公務人員考試法、考試

院第 11 屆第 27 次會議決議及

規費法第 12 條規定辦理。該法

之主管機關係屬考選部，是

以，相關法定事項、考試業務、

衍生議題等事項，允應由業務

權責機關規劃辦理。2、為落實

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及特殊

境遇家庭扶助條例，提供身心

障礙者及特殊境遇家庭各項扶

助措施，支應法定事項，預算

經費實已不足；且依據預算法

及歲出政事別支用原則，本部

尚難編列考試報名費相關預

算，再者，社會救助預算逐年

縮減亦無法流用及分攤國家考

試相關費用。3、考生若具雙重

身分，例如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或低收入戶原住民，其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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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免究屬何機關支應易造成部

會間權責劃分不清。4、考量政

府經費資源本為一體，在執行

運用上宜採整體考量，考選基

金亦係政府整體預算之一部

分，如因基金費用短絀而規劃

自其他公務預算編列支用之，

徒增行政作業程序，對政府整

體經費運用亦無實質效益。

（四）行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考量雖政府一體，然各有

所職，另本會經費不足未編列

該費用，建議仍應由貴部自行

編列預算較為合宜。（五）國軍

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考量

國家考試後備軍人報名費減半

優待性質，與本會安置基金籌

措退除役官兵安置計畫長期所

需基金之設立宗旨未盡相符，

編列預算補助尚有未宜。相關

經費，建請貴部於政府財政資

源統籌配置下，循預算編列程

序報院爭取。 

二、有關國家考試試務成本分攤一

案，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表

示與主管業務權責不符，不宜

編列考試報名費相關預算補

助，建請本部賡續統籌編列於

考選業務基金或於政府財政資

源統籌配置下，循預算編列程

序報院爭取。 

鑒於各目的事業機關無法補助國家

考試報名費減半或免徵措施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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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本部已循預算程序申請 105 年

度歲出概算額度外需求，報請行政

院准予編列是項預算支應，惟未獲

同意。 

七、 為落實客家基本法第 6 條（重點

發展區，應推動客語為公事語

言，服務於該地區之公教人員，

應加強客語能力）及第 7 條（因

應客家公務之需求）之基本精

神。爰建請考試院考選部應於國

家考試制度（例如：客家事務行

政類科）之應考科目列考客語，

以確保客家文化主流化，保障多 

元族群之利益與公平。 

一、有關客家事務行政類科分二試

辦理之相關規定，本部前於104

年1月19日函請考試院審議公

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

通考試規則修正草案，惟未獲

審議通過。 

二、基於客家事務行政類科加考客

語口試係屬考試方式改變之重

大政策，仍有必要繼續研議，

本部於104年 4月24日召開研

商會議，用人機關一致認為客

家事務行政類科錄取人員應具

備客語溝通能力，爰該類科加

考客語依本部原規劃方式，採

第二試個別口試辦理。 

三、本部業依據前揭會議決議，擬

具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暨普通考試規則修正草案，並

於104年 6月18日辦理法規預

告程序，俟本部法規委員會審

議後，即函請考試院審議。 

八、 查立法院於 98 年審查監察院預

算時已做出取消監察委員監試酬

勞之決議，且現今考試委員擔任

典試業務時並無出席費用，監察

委員與考試委員同為政務官，執

行典試及監試本屬其法定職責。

爰建請考試院考選部檢討與監察

委員監試出席費相關之「勞務成

一、有關監試委員酬勞係依行政院

於 100 年 11 月核定「考選部各

項考試工作酬勞費用支給要

點」第 6點規定及 101 年 11 月

21日立法院第 8屆第 2會期司

法及法制委員會第 15 次全體

委員會議決議，將監試委員出

席辦理下列七種監試職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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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試務成本─專業服務費」預 

算編列之必要性。 

項，每次支領出席費 2,000

元，但全程考試最多支領 7 次

為原則：１、監視典試委員會

第一次會議。２、監視試卷之

彌封。３、監視彌封姓名冊之

固封保管，試題之繕印、封存。

４、監視試題之分發及試卷之

點封。５、監視典試委員會第

二次會議辦理應考人考試成績

之審查。６、監視彌封姓名冊

之開拆及對號。７、監視錄取

或及格人員之榜示及公布。 

二、國家考試工作流程區分為典

試、監試及試務工作流程，由

典試人員負責典試事宜，並由

監察院派監察委員監試，試務

則由本部或各受委託之地方政

府辦理。現階段監試制度仍宜

維持，理由如下： 

（一）監試制度雖是輔助性的，而

非考試的主體，但國家考試

長久以來所建立的公平公正

公開形象，能夠得到社會各

界大多數人認同支持，與監

試制度的參與有相當關聯。

（二）由於監試委員全程參與監試

國家考試，當瞭解國家考試

之辦理程序，基於此權責對

於本部辦理考試的每個環節

均予嚴密監督，不僅維護應

考人之權益，亦能使國家考

試之公平、公正性得以令民

眾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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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試院內部自律功能不會超

越外部他律監督功能，而用

人機關及職業主管機關本身

也是被監督對象，均不適合

扮演外部監督機制，因此由

監察委員掌理監試事項，才

能發揮監督功能。 

國家考試旨在為國擇取優秀人

才，進入政府部門任職，並為

專技人才把關，以確保通過衡

鑑者皆具足夠的水準，以對社

會大眾提供優質服務。為期考

試公平、公正為國掄才，有賴

典試、監試、試務三者之間依

其權責，相互配合亦有制衡。

三、監察委員行使法定之監試權與

考試委員行使憲定之考試權尚

屬有間，雖然考試委員已無領

取典試出席費，惟監察委員於

本部辦理考試時所擔任監試角

色與考試委員截然不同，鑑於

本部歷年舉辦考試皆順利進

行，尤賴監察委員多年來認真

負責試務監視，發揮監督功

能，功不可没，贏得國人對考

試公平性之信賴。本部近年來

每年約辦理 18 種（次）考試，

各種考試均於週末假日在全國

各地舉行，經統計 103 年度國

家考試共計分 111 考區次辦

理。特別是監察委員均於週末

假日赴北、中、南、東各考區

參與監試工作，每次考試支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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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元出席費應屬合理。 

九、 查現今各類高普考試、特種考試

及專門職業技術人員考試之考試

種類淨減 2 種，惟相關考試類科

卻淨增 44 類、應試科目淨增 115

科，並考試類科多有重複，致命

題費、審查費、閱卷費暨題庫建

置等試務成本徒增且無實益，為

秉撙節原則，要求考選部全盤檢

討整合各類國考考試種類、考試

類科暨應試科目，於 3 個月內提

出整合方案並向立法院司法及法

制委員會提出報告，預計於 105

年度著手實施。 

 

 

 

 

 

 

 

 

 

 

 

 

 

 

 

 

 

 

 

本部已於104年 1月27日召開研商

公務人員考試應試專業科目檢討事

宜會議，並於 104 年 3 月 21 日將報

告行文至立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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